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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直各有关部门，各开发区（园区）管委会，各直属单位，

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达拉特旗 2023 年优化营商环境“暖企”行动方

案》随文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     

2023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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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优化全旗营商环境，激活企业内生动力，形成

服务市场主体长效机制，推动产业发展转型升级，助力全旗

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迎接世行营商环境评估工作，特制定

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为目标，以切实增强市场主体和群众获得感

为出发点，以干部作风建设为切入点，以“暖企”为主题开

展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走访活动，宣传惠企政策。听取意见，

解决难题，在全市打造“五心”营商环境品牌上率先“作示

范、勇争先”。 

二、工作内容 

(一)行动对象 

全旗各行业主管部门、开发区（园区）分别行动，建立

“暖企”工作队,下沉企业,原则上覆盖全旗范围内市场主体。 

(二)重点内容 

1.宣传政策。采用入企走访、座谈的形式宣传国家、自

治区、市新出台的纾困解难若干举措和惠企便民政策，梳理

汇总形成电子汇编，特别是要宣传好旗委、旗政府优化营商

环境、发展县域经济的决心和信心，以及服务企业方面的重

大决策部署，密切政府与企业的联系，真正做到“进得了门、



说得上话、做得了事”。问清企业的发展需求、产业需求、政

策需求等，指导企业用活、用好、用足政策，帮助企业增强

信心、攻坚克难、做大做强。 

2.收集意见。通过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和项目现场，掌握

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项目建设情况，采取座谈交流等方式

问清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难题，力争把企业生产经营的

堵点、难点、焦点问题摸清、摸准、摸透。全面收集企业家

对开办企业、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政务服务、缴纳税款及用

电用水用气等生产经营方面的诉求、难题、建议，真正建立

企业“诉求有道、解决有效、发展有力”的长效服务机制。 

3.解决问题。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保姆式”服务。对

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的土地、资金、技术、人才、市场、

安全生产等方面难题，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采取联动

破难的方式给予解决。各有关部门在行动期间要积极落实税

费减免等惠企政策，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能解决的要立即解

决，超越本单位职能范围的应当积极主动联系相关部门联动

解决，切实防止出现“问题只收不管、办法只说不做、成效

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的现象发生。要以“问题的解决率、

企业的满意率”作为检验专项活动成效的标准。 

三、方法步骤 

“暖企”行动从 9 月中旬开始，常态化推进。总体分为

三个阶段： 

（一）启动部署阶段（9 月中旬） 

1.旗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印发优化营商环境“暖企”行动



方案，准备宣传材料。 

责任单位:旗营商环境工作专班 

2.旗市场监管局负责提供全旗市场主体名录及信息,建

立市场主体台账。旗政务服务局负责收集汇总全旗各行业主

管部门惠企便民政策及指南,并进行汇编。各行业主管部门制

定本行业“暖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具体工作举措。 

责任单位:旗发改委、市场监管局、政务服务局、工信局、

能源局、文旅局、农牧局、财政局、税务局、生态环境分局、

自然资源局、交通局、水利局、住建局、人社局、教体局、

医保局、民政局、开发区招商局、金融服务中心、工商联等

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走访座谈阶段（9 月中旬-10 月中旬） 

3.各有关部门分别成立走访座谈工作队,深入本行业企

业开展走访座谈,积极指导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及时申报惠

企政策,特别是以问题为导向掌握并解决市场主体复工复产

和经营中的困难。同时针对世界银行优化营商环境评估工作

做好企业问卷调查宣传、政策解读等工作。 

责任单位:旗发改委、市场监管局、政务服务局、工信局、

能源局、文旅局、农牧局、财政局、税务局、生态环境分局、

自然资源局、交通局、水利局、住建局、人社局、教体局、

医保局、民政局、开发区招商局、金融服务中心、工商联等

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4.对收集的问题进行分析梳理,及时解决。对企业生产经

营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当前生产经营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



现场能够协调解决的要马上帮助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要做

好解释工作，并拿出解决方案，明确时限和责任人，切实提

升市场主体满意度。 

责任单位：旗发改委、市场监管局、政务服务局、工信

局、能源局、文旅局、农牧局、财政局、税务局、生态环境

分局、自然资源局、交通局、水利局、住建局、人社局、教

体局、医保局、民政局、开发区招商局、金融服务中心、工

商联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5.各有关部门每月 15 日、30 日要向旗营商环境工作专班

上报动态更新的清单台账、工作动态、问题解决等情况。旗

营商环境工作专班汇总后,及时上报旗人民政府相关领导阅

批，切实推动“暖企”行动取得实效。 

责任部门:旗发改委、市场监管局、政务服务局、工信局、

能源局、文旅局、农牧局、财政局、税务局、生态环境分局、

自然资源局、交通局、水利局、住建局、人社局、教体局、

医保局、民政局、开发区招商局、金融服务中心、工商联等

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6.旗委宣传部、融媒体中心要对“暖企”行动进行宣传报

道,充分展示“暖企”行动工作进展和成效,及时总结提炼经验

做法,营造同心合力服务企业的浓厚氛围。 

责任部门:旗委宣传部、融媒体中心 

（三）常态化推进阶段（长期坚持） 

7.积极完善现有企业帮扶等相关机制,常态化深入企业

一线,密切沟通联系,当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持续推



动优化营商环境，改进政务服务工作。 

责任部门：旗发改委、市场监管局、政务服务局、工信

局、能源局、文旅局、农牧局、财政局、税务局、生态环境

分局、自然资源局、交通局、水利局、住建局、人社局、教

体局、医保局、民政局、开发区招商局、金融服务中心、工

商联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集中开展“暖企”行动，是“干在项

目一线、冲在发展前线”的生动体现。各有关部门要从有效

履行职责，提升服务能力，全面提高自身素质的高度，充分

认清开展这项工作的目的意义，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饱

满的激情、积极的姿态、富有成效的工作解决问题、服务企

业，不走过场，不搞形式，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二)夯实工作责任。各责任部门要对照本单位制定的行

动方案,聚焦目标任务,按照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暖

企行动取得实效。加强协作,上下联动,相关人员应切实承担

应有责任义务,积极发挥纾困解难作用。 

(三)营造浓厚氛围。及时总结和宣传推广工作中的好经

验、好做法。加强学习交流,促进相互借鉴学习。及时通报实

施中问题和负面典型,加强整改;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

型案例进行追责问责。 
 


